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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试点任务清单

序

号

试点

任务
目标要求

完成

时限

备

注

1 县级失能

特困人员

供养机构

建设

1.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

80%。

2.专职护理员与入住失能人

员配比达到 1：5。

3.达到三级养老机构标准。

首 批

2024 年 8

月底，第

二批2025

年底

2 区域性养

老服务中

心建设

1.按照不低于 1：10 的标准

配备管理服务人员。

2.向周边老年人开放机构公

共活动场所和设施。

3.通过志愿服务、政府购买

服务等多种方式，为老年人

提供助医、助娱、家政、康

复护理等服务。

首 批

2024 年 8

月底，第

二批2025

年底

3 村级养老

服 务 站

（农村幸

福院）建

1.建设不少于 10 个村开展

村级养老服务站（农村幸福

院）。

2.设置农村老年人关爱专员

首 批

2024 年 8

月底，第

二批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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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 负责运营管理，并落实运维

资金。

3.为老年人提供养老助餐、

聚会交流、文体娱乐、休闲

健身等养老服务。

年底

4 实施农村

老年人家

庭适老化

改造

对试点村分散特困供养的

失能、高龄、残疾老年人家

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，改

造内容参考《安徽省特殊困

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

项目建议清单》，给予补贴

的改造项目原则上不超过

基本项目范围，具体项目和

补助标准由各地立足经济

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发展

实际确定，适老化改造完成

率不低于 80%。

首 批

2024 年 8

月底，第

二批2025

年底

5 推进特困

人员供养

机构改革

1.制定特困人员供养机构改

革方案，方案需包括实行县

级统一运营管理、改制为国

有养老服务企业、实行服务

外包、推进公建民营四项中

首 批 于

2023 年 6

月底前制

定改革方

案，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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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一项内容。

2.在试点机构建立绩效考核

和激励制度，制定以服务数

量和质量、管理水平、运营

效率、机构床位利用率、满

意度评价等为重点的考核

指标，建立按照岗位、业绩、

职业技能等级分配薪酬的

激励机制。

3.试点机构床位利用率达到

60%以上。

年底前推

进实施，

2024 年 8

月底前报

送经验总

结；第二

批 于

2024 年

底前制定

方 案 ，

2025 年 4

月底前推

进实施。

6 推动医养

康养结合

1.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机构及

主要接收失能老年人的养

老服务机构应建设内设医

疗卫生机构或卫生室，推进

医养结合。

2.建立完善养老服务机构与

周边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合

作机制。

首 批

2024 年 8

月底，第

二批2025

年底

7 落实家庭 1.明确独居老人子女家庭照 首 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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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基础

作用

护责任，签订家庭赡养协

议，督促引导子女看望老人

或保持联系，强化家庭对养

老的基础功能。

2.通过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

对家庭成员开展失能居家

养老护理知识培训，试点地

区，对照顾失能老年人的家

庭成员提供每年不少于1次

养老护理技能培训。

2024 年 8

月底，第

二批2025

年底

8 发展农村

社区养老

服务

1.全面建立并落实农村困难

老人日常探视、定期巡访、

结对帮扶 3 项制度。

2.按照与服务对象 1：30 设

置老年人关爱专员，研究落

实相关补贴，对农村特殊困

难老年人普遍开展探视巡

访、结对帮扶、紧急救援等

服务。

3.面向独居、空巢、留守、

失能、重残、计划生育特殊

家庭等老年人每周至少探

首 批

2024 年 8

月底，第

二批2025

年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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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 1 次、电话询访不少于 3

次。

4.强化“党建+农村养老服

务”，建立村“两委”干部

与存在安全风险和生活困

难的独居老年人结对帮扶，

对独居、失能、高龄等特殊

困难老年人开展摸底排查，

建立关爱服务台账。

5.制定《村级养老服务站（农

村幸福院）运营管理办法》，

明确工作要求，落实管理人

员和运营经费。

6.探索建立“时间银行”、

“爱心超市”等互助性养老

服务时间储蓄、兑换等激励

回馈机制，发展养老志愿服

务。

7.建立城乡养老机构结对共

建机制；探索农村智慧养老

模式。


